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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購新股 — 銅礦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2006年6月30日發表的公佈。本公司特此宣佈股份認購協議的先決條件未

能於2006年11月6日達成。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2006年6月30日發表的公佈（「六月份公佈」）。本公佈採用的詞彙應與六月份

公佈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特此宣佈，本公司已於2006年11月6日接獲金源信陽於2006年11月3日發出的書面要求

函件，基於並未發出採礦証，故金源信陽要求將股份認購協議的條件之達成日期由2006年11

月6日延長至2006年12月15日。

本公司指示本公司中國律師向金源信陽發出函件，聲明（其中包括）裕泉國際將不會同意將股

份認購協議的條件之達成日期延長，惟基於友好理由，在不損害裕泉國際因金源信陽違反該

協議而有權向金源信陽採取法律行動的情況下，將進一步給予金源信陽額外時間直至2006年

12月15日為止，藉以達成條件。

承董事會命

合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

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

KITCHELL, Osman Bin

香港，2006年11月9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鍾紹淶先生（主席）、KITCHELL Osman Bin先生（行政總裁）

及蔡家穎女士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文漢先生；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叢鋼飛先生、

曾永祺先生及陳威華先生。


